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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事再难，也要用心办好”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

以下人员因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新华交警大队查获后十五日
内未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

知如下，对下列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 7 日内向新华交警大队提出，无异议的接受处理，逾期视为放弃
权利，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

六十八条之规定，对你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缺席裁决。
新华交警大队地址：友谊北大街 186 号
联系电话：0311-85858491

姓名
白建设

白文超

温进学

靳沛洋

孙志民

何佳诺

周赞

张吉明

魏有军

腾建飞

李花芳

蔡柱军

冶富才

王须华

王洋

张志浩

刘振保

杨森

孙英杰

贾英德

秦雄飞

崔春艳

杨宗泽

聂艳军

黄士宽

唐小小

赵海运

周盼盼

张爱洁

李勇新

孙朝云

刘程

李景霞

左军克

李拴群

张建涛

苗素贞

申国双

商志卜

邓坡

薛鹏

白拴龙

王庆文

王金友

齐立雪

袁艳勇

驾驶证号
1324331964❋❋❋❋4813

1304321988❋❋❋❋1530

1323211956❋❋❋❋3214

1305282000❋❋❋❋1838

4130211973❋❋❋❋1939

1301332002❋❋❋❋1230

1301061989❋❋❋❋1212

1323361981❋❋❋❋2017

4127271969❋❋❋❋2618

1305281986❋❋❋❋7810

1301311982❋❋❋❋4818

1301031953❋❋❋❋2131

6301221964❋❋❋❋7897

1323261966❋❋❋❋1212

1305302001❋❋❋❋1037

1301821989❋❋❋❋3932

1304281968❋❋❋❋1753

1301261993❋❋❋❋2736

1304301991❋❋❋❋0033

1301312001❋❋❋❋4816

6205022005❋❋❋❋5312

1306331989❋❋❋❋3465

1301831995❋❋❋❋1133

1504261970❋❋❋❋0555

1301051998❋❋❋❋1219

1301841988❋❋❋❋4515

1322291968❋❋❋❋7575

1304251989❋❋❋❋7121

1325301979❋❋❋❋0915

4127281980❋❋❋❋5232

1301061988❋❋❋❋1822

4211221988❋❋❋❋7773

1304251985❋❋❋❋4929

1324281981❋❋❋❋0078

1309031967❋❋❋❋0017

4128291981❋❋❋❋1719

1322351965❋❋❋❋6413

1322311976❋❋❋❋914

1305291987❋❋❋❋0316

3422211996❋❋❋❋6537

1301051979❋❋❋❋0617

1323291972❋❋❋❋2619

1301211977❋❋❋❋0210

4127281971❋❋❋❋6851

1301061989❋❋❋❋1817

1304251991❋❋❋❋4216

违法时间
2022 年 6 月 19 日

2022 年 7 月 6 日

2022 年 8 月 4 日

2022 年 7 月 19 日

2022 年 7 月 28 日

2022 年 7 月 4 日

2022 年 5 月 10 日

2022 年 7 月 19 日

2022 年 7 月 14 日

2022 年 7 月 8 日

2022 年 7 月 7 日

2022 年 6 月 16 日

2022 年 5 月 15 日

2022 年 5 月 17 日

2022 年 5 月 25 日

2022 年 7 月 19 日

2022 年 7 月 20 日

2022 年 8 月 17 日

2022 年 9 月 8 日

2022 年 9 月 29 日

2024 年 4 月 10 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4 月 11 日

2024 年 5 月 5 日

2024 年 5 月 21 日

2024 年 5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2 日

2024 年 5 月 25 日

2024 年 5 月 25 日

2024 年 4 月 9 日

2024 年 5 月 31 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

2024 年 5 月 25 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

2024 年 5 月 15 日

2024 年 5 月 15 日

2024 年 5 月 15 日

2024 年 5 月 15 日

2024 年 5 月 16 日

2024 年 5 月 17 日

2024 年 5 月 19 日

2024 年 5 月 19 日

2021 年 11 月 24 日

违法地点
新华路与西二环口

新华路与中华大街

中华北大街新华路

新华路

新华路与公里街

西二环与天翼路口

和平路与西二环西行 200 米

新华路与中华大街 50 米

新华路维明大街

友谊大街合作路

新华路维明大街

新华路与维明大街口

中华大街

和平路与西二环

和平路与西二环西行 200 米

新华路与中华大街 50 米

和平路与大郭东街

新华路维明大街

新华路与维明大街口

新华路与康乐街

西二环合作路

友谊大街北二环

友谊大街北二环

中华大街和平路口

友谊大街合作路

北辰路云歌朗月门口

中华大街和平路

中华大街

中华大街

友谊大街

友谊大街

中华大街和平路

中华大街学府路

和平路

友谊大街

友谊北大街丰产路

友谊北大街

中华大街誉隆路

联盟路与农机街

北新街

北新街

友谊大街

中华大街联盟路

友谊大街北三环

友谊大街北三环

和平路与中华大街

违法行为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第三类机动车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违法依据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9 条第 4 款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 条

《安全法》第 89 条

处罚依据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第二款、《条例》第 104 条第 2 项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安全法》第 90 条、《省办安全法》第 77 条第 1 项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安全法》第 89 条

8 月 17 日 7 时 30 分，高速交警西柏坡
大队二中队民警在开展日常巡逻工作，当
行驶至京昆高速北京方向 280 公里处时，发
现一头猪正从高速公路路边往行车道上爬
行，给行驶车辆造成安全隐患。

民警一人在后方摆放锥桶，做好现场
防护措施，一人上前查看情况，发现这头猪
后腿已摔断，无法大幅度行走，应该是从行
经车辆上掉落下来。随后，民警通过查询
过车记录找到目标车辆，与该车驾驶员取
得 联 系 ，证 实 了 确 实 有 一 头 猪 从 车 上 掉
落 ，并 告 知 驾 驶 员 跳 车 的 这 头 猪 所 在 位
置。不久后，驾驶员李某驾驶车辆来到现
场 ，表 示 运 载 生 猪 的 猪 笼 使 用 时 间 太 久
了 ，周 围 的 铁 护 栏 已 经 发 生 扭 曲 变 形 ，猪
笼门没有关紧，导致猪掉落路面。他发现
猪 丢 了 ，非 常 慌 张 ，准 备 从 前 方 收 费 站 掉
头再行寻找，没想到丢失的猪已经被民警
找到。

民警对李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对
其进行了安全教育。李某诚恳接受民警的
批评，对民警的热心帮助表示诚挚感谢。

近日，高速交警邢台支队七里
河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
现 一 辆 小 型 客 车 停 在 京 港 澳 高 速
南 行 406 公 里 处 的 左 侧 第 一 行 车
道 ，车 底 绞 入 了 一 块 硕 大 的 塑 料
布 。 该 车 后 方 来 车 纷 纷 紧 急 刹 车
变道，情况十分危险，指挥中心立
即 通 知 附 近 巡 逻 民 警 赶 往 现 场 处
置。

巡逻民警到达现场后，令他们
揪心的是，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下，
车 内 竟 还 有 一 位 抱 着 孩 子 的 老
人 。 民 警 迅 速 在 故 障 车 辆 后 方 设
立 预 警 区 ，警 示 过 往 车 辆 减 速 慢
行 ，同 时 一 边 安 抚 车 内 人 员 的 情
绪，一边引导他们迅速撤离到路肩
外的安全区域。

因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底不慎
绞入了一大块塑料布，导致传动轴
锁死，车辆无法移动。民警迅速利
用 警 车 携 带 的 移 车 器 展 开 拖 移 作
业，故障车辆被安全转移至应急车
道。十分钟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高 速 公 路 上 行 车 发 生 事 故 或
车辆故障时，一定要按“九字诀”安
全 处 置 ，“ 车 靠 边 、人 撤 离 、即 报
警”，切不可停留在现场，以免发生
二次事故。

那么，“九字诀”如何正确操作
呢？车靠边，就是当发生事故或车
辆 故 障 时 ，要 第 一 时 间 打 开 双 闪
灯 。 若 人 员 无 受 伤 或 受 伤 轻 微 且
车辆还能移动的，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立即将车移动至右侧应急车
道，在车辆后方正确放置三角警示
牌，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人撤
离，即将车辆妥善安置后，应立即
将 车 上 人 员 撤 离 到 高 速 护 栏 外 等
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现场逗留，避
免发生更为严重的二次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即报警，做好以上两点后，就到了拨打电话报警的时
候。但是不少司机在紧急慌乱的情况下，无法提供有
效信息，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如何正确报警，也是驾驶人的一项必学技能。突
发事故时，拨通 122 报警电话后，应将信息准确传达给
接线员，包括当前所处的具体地点、发生交通事故的
时间、事故基本情况、是否有人员受伤、车牌号码、联
系方式等。地点在报警信息中极其重要，准确描述事
故地点，有利于交警及时赶往现场。驾驶人可以根据
设 置 在 公 路 右 侧 或 中 间 的 公 里 牌 和 百 米 牌 进 行 定
位。确定事故地点后，报警者还需要沉着冷静，提供
人员伤亡情况及车辆损坏程度的信息。车辆能否驶
离现场、是否需要清障车等，对交管部门处理事故现
场都很有帮助。

“无论事情大小，都关系着群
众 的 切 身 利 益 ，我 是 一 名 公 安 民
警，人民公安为人民。”这是石家
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市场派出所
民警程才政的座右铭。

程才政从部队转业后戎装换
警服，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平凡的
岗位上一干就是 15 年，默默奉献，
用 心 服 务 群 众 ，受 到 了 群 众 的 赞
扬 ，辖 区 群 众 亲 切 地 喊 他“ 老
程 ”。 程 才 政 曾 获 石 家 庄 市 最 美
退役军人的荣誉称号。

市 场 派 出 所 辖 区 商 场 、商 户
多 ，程 才 政 坚 持 践 行 和 发 展 新 时
代“枫桥经验”，主动服务新华集
贸市场，做实商事调解，在创新涉

企 纠 纷 多 元 化 解 机 制 上 下 功 夫 。
在所领导的支持下，与管委会、市
场监管、物业、企业法务、商城集
团等相关单位协同联动，构建“一
站式”商户纠纷调解模式，创建湾
里庙“商户纠纷联调室”，实现商
事矛盾纠纷早预防、早发现、早化
解，走出了一条“小事不出商城、
大事不出市场、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路子。

作 为 人 民 警 察 ，必 须 换 位 思
考，将心比心，急群众之所急。程
才 政 是 这 样 想 ，更 是 这 样 做 的 。
今年 7 月的一天，他正带领班组成
员 在 街 面 巡 逻 ，突 然 接 到 一 对 年
轻夫妇求助，原来他们 6 岁的女儿
在 和 他 们 逛 街 时 走 失 ，沿 民 族 路
找了好几趟也没有找到。孩子是
父母的“心头肉”，想到这里，程才

政 心 里 顿 时 紧 张 起 来 ，他 一 边 安
抚 报 警 人 焦 虑 不 安 的 情 绪 ，安 排
辅 警 跟 孩 子 的 父 亲 沿 街 寻 找 ，一
边 开 展 查 找 工 作 ，调 取 沿 街 商 铺
的 公 共 视 频 录 像 ，发 现 孩 子 行 走
方向是沿中华大街往北。程才政
来不及多想，迅速驾车寻找，最终
在一个路口找到了小女孩。见到
孩 子 安 然 无 恙 ，孩 子 的 父 母 喜 极
而 泣 ，激 动 地 对 程 才 政 连 声 道
谢 。 事 后 ，孩 子 父 母 专 门 送 来 了
一面锦旗，向老程表示感谢。

作 为 人 民 警 察 ，把 人 民 群 众
的 事 都 当 成 自 己 的 事 ，再 难 也 要
用心办好。程才政把群众的事儿
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主动为群众
排 忧 解 难 。 在 日 常 巡 逻 过 程 中 ，
程才政发现湾里庙有一名 40 多岁
的男子经常在辖区翻找垃圾箱捡

废 品 ，于 是 主 动 和 他 拉 起 了 家
常 。 经 了 解 得 知 ，这 名 男 子 是 外
地 人 ，因 为 学 历 不 高 ，性 格 又 内
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妻子
离 家 出 走 ，老 家 只 有 年 迈 的 父 母
帮他带孩子，由于情绪低落，精神
状 态 不 好 ，更 难 找 到 工 作 。 程 才
政 一 边 耐 心 开 导 ，鼓 励 他 积 极 向
上 ，一 边 想 着 怎 么 才 能 帮 他 渡 过
难 关 。 程 才 政 利 用 工 作 之 余 ，花
了一个月的时间，经多方联系，最
终在一家烧烤店帮他找到一份工
作，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在程
才 政 的 帮 助 和 疏 导 下 ，男 子 适 应
了现在的工作环境。为了感谢老
程 ，男 子 还 专 门 给 派 出 所 领 导 写
了 一 封 感 谢 信 ，感 谢 集 贸 市 场 派
出 所 民 警 把 老 百 姓 装 在 心 里 ，真
心实意为群众解决困难。

近日，卢龙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邀请职工子女走进交警队，通过播放交通安全教育片、发放宣
传资料和面对面交流等形式，向孩子们详细讲解正确乘车、过马路、识别交通信号灯和佩戴安全头
盔、系好安全带等交通安全知识，还通过趣味拼图、互动问答等形式，带领孩子们认识交通安全标
志，了解乘坐交通工具的安全知识等，让孩子们懂得“知危险，会避险”。图为游戏互动环节。

陈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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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兄”遗落高速公路
民警紧急处置“物归原主”

高速交警提示

高速交警支招

□ 孙建美

□ 通讯员 隋铮
河北法治报记者 张志青

□ 李旷怡


